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115年度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計畫
                                              115年3月10日修訂
1、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視障按摩
師之服務品質、市場競爭力及協助其穩定經營並建構優良之按摩消費場所，特
訂定本計畫。
2、 依據：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促進視覺功能障礙者就業計畫及新北市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促進視覺障礙者就業服務計畫辦理。

3、 補助對象及資格：
（1） 私人按摩院所設備更新補助：按摩院所場地以活動式區隔，提供按摩服務
 場所，住家須有獨立空間。
       1. 持有按摩技術士證，設籍並居住本市繼續6個月以上，且於本市有實際經營視障按摩院所之視障業者。
2. 最近3年內未曾領有政府機關自力更生創業補助或未獲本計畫相同
   設施設備之補助。
3. 經營之按摩院無進用明眼按摩師或未有其他不法之情事。 
4. 視障按摩院所負責人自送件申請日起至核定補助後1年內均未擔任申請案以外之營利事業負責人或有企業受僱情事。
  （二）駐點按摩小棧設備更新補助： 
           1. 本局輔導設置之按摩小棧。

2. 最近3年內未獲本計畫相同設施設備之補助。
四、申請期限：
     (一) 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115年4月10日下午5時止，申請者檢具應備文件
          親自送達或以郵寄(郵寄日期以郵戳為憑)，親送須於截止日當日下午4時
          前送達，逾期不予受理。

    (二) 郵寄或親送地點：(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7樓「新北市
         政府勞工局身障就業輔導科收」。
 五、補助項目及標準：
（1） 依「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標準表」規定（附件）。

（2）  私人按摩院所每案申請補助金額標準：依按摩院所經營績效、營業面
  積、按摩師人數及經營輔導團之建議，提供每案最高補助金額新臺幣
   20萬元整。
     (三)  駐點按摩小棧每一駐點小棧補助金額標準：依排班按摩師人數計算，
           4人以下最高金額新臺幣20萬元整，5至6人最高金額新臺幣25萬元
           整，7人以上最高金額新臺幣30萬元整。
六、應備文件：
申請書、明細表及請依下列所營之視障按摩據點形式檢附相關資料。
(1)   私人按摩院所：視障按摩營業所負責人(身分證及按摩技術士證正反面影
  本)及全店按摩師之按摩技術士證、當年度體檢表及稅籍登記證（無稅籍
  申請則免附）。
(2)   駐點按摩小棧：按摩小棧經營團體之法人證書及組織章程，小棧內排
  班按摩師之按摩技術士證正反面影本、當年度體檢表及稅籍登記證明
  （無申請則免附）。

七、審查重點：
(1) 申請設施、設備之需求或必要性，有稅籍登記優先補助。
(2) 往年接受輔導及補助情形。
(3) 曾獲視障經營輔導團顧問建議意見之配合度及執行情形。  

(4) 本局辦理各項行銷推廣活動配合度。
八、審查方式：
        (一) 書面審查確認資格符合後，安排本市視障按摩經營輔導團顧問進行
             輔導訪視並填具訪視記錄表；申請補助單位須派管理人員配合實地訪視並
             提供說明，俾利補助項目及金額等審核作業。
        (二) 召開視障按摩經營輔導團顧問會議審查。
九、請款：

      (一) 設備補助核准後，申請人或機構單位須於一個月內，檢具原始購買憑證
       正本、購置設備照片、金融機構存摺影本及領據請領。
      (二) 購置設備憑證之買受人以申請人、機構單位為限。
      (三）購置之設備須於明顯處標明「○○○年度○○○○經費補助」，並註明
       購買設備名稱。
      (四) 補助款項於本局派員現場審核確認無誤後撥付。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將撤銷原核准補助或停止發給補助，並追回補助款：

     （一）進用明眼按摩師或其他不符本補助之申請資格。
     （二）未依核准項目支用者。

     （三）提送之各項資料有隱匿、假造不實情事者。

     （四）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領者。
      (五) 補助之設備頂讓（含3年內停止營業）、轉售或轉做其他非補助目的者。
 十一、本經費由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或新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額視
       年度補助金額及個案申請審核情形調整之。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視障按摩據點新設及經營輔導補助經費標準表                           

 附件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資格/條件
	備註

	一
	裝潢
	1.裝潢（含設計）、油漆、水電、木作、天花板、地坪、大門等施作：25,000元/坪。

2.招牌：35,000元/家。
	木作(不含製作固定隔間)

	二
	設備
	1. 電話機：3,000/台
2. 冷氣空調：40,000元/家
3. 電風扇：3,000元/台

4. 飲水機：10,000元/台
5. 熱敷（毛巾）箱：8,000元/台
6. 按摩床：8,000元/床

7. 按摩椅：6,000元/張
8. 置物櫃：4,000元/個
9. 椅子：1,000元/把
10. 電視機或音響：15,000元/台
11. 腳底按摩椅：10,000元/張
12. 洗衣機：15,000元/台
13. 烘衣機：10,000元/台
14. 消防設備：20,000元/家
15. 監視系統：10,000元/家
16. 其它經核定之必要經營設備。
	1. 1位按摩師以補助1張
按摩床或按摩椅（含腳
底按摩椅）、1個置物櫃、1把椅子為限。
2.其餘設備1家補助1台
  （個、張）。 

	三
	其他
	1. 電毯/電熱器：4,000元/床 (台)
2. 床單/枕頭套：1000元/組

3. 按摩服：600元/件(客人用)
4. 制服：600元/件(按摩師)
5. 按摩用具、材料：10,000/人
	按摩用具及材料：補助金額視當年度審核補助調整之。


